
淄博市商务局等 6 部门
关于印发《淄博市 2025 年家装厨卫“焕新”

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功能区）商务、发展改革、民政、财政、市场监管、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和《山东省商务厅等

6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 2025 年家装厨卫“焕新”实施方案>的

通知》（鲁商字〔2025〕12 号）等文件要求，现将《淄博市 2025

年家装厨卫“焕新”政策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

淄博市商务局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淄博市民政局              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

2025 年 3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淄博市 2025 年家装厨卫“焕新”政策
实施细则

一、实施内容

（一）补贴时间

自 2025 年 3 月 28 日起，最晚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补贴对象

在政策实施期间，对在淄博市政策参与商家购买备案产

品的个人消费者给予补贴。

（三）补贴范围及标准

1.装修材料类（1 类）。对个人消费者在全市范围内本人

名下合法取得的旧房〔2020 年 1 月 26 日（含）前竣工的个

人住房〕开展内部装修或局部改造过程中，购买成品室内木

质门（门扇+门套）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 15%给予补贴，补

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元，每人且每套房可补贴 1 件（住宅

产权共有人仅限 1 人申领）。采取先领取补贴资格券，购买

时支付立减的方式开展。

2.卫生洁具、家具照明、智能家居类产品（9 类）：对

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浴缸、厨房水槽、

沙发（不含按摩椅）、床架、床垫、智能门锁、智能音箱、

智能晾衣架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

对购买 1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商品的，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

销售价格 5%的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元，非以上

列明品类及上述商品配件不参与补贴。采取先领取补贴资格



券，购买时支付立减的方式开展，每位消费者购买每类产品

可补贴 1 件。

3.居家适老化改造类政策实施细则由淄博市民政局制定

发布。

备注：家装厨卫“焕新”政策政府补贴计算基数，是在消

费者参与完成销售商家自身各项优惠政策基础上的最终成

交价格进行核算，最终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前 1 个月本商家同

一产品的最高成交价格。政策参与商家不得先行抬高销售价

格。

二、装修材料类补贴券申领条件

申请装修材料类补贴的个人消费者其名下住房所在的

房屋建筑工程需在 2020 年 1 月 26 日（含）前完成竣工验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房

屋所有权证》登记的竣工时间为准）。申请补贴的消费者需

在购买商品前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或《中华

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补贴申领人应与房屋所有人、

发票抬头个人消费者姓名一致，并由补贴申领人本人办理。

申领装修材料类补贴的个人住房存在违法违规建设行为的

不予补贴。

三、补贴流程

本次政策通过淄博市家装厨卫“焕新”平台申报。

（一） 个人申请

个人消费者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搜索“鲁换新”小程序，

选择“淄博市”专栏，通过实名认证后，按需领取补贴券。补



贴券领取成功后，前往符合资质的商家购买商品，核销补贴

券。

其中，申请装修材料类补贴的消费者在实名认证后，需

先上传本人名下符合条件的房屋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中包含房屋产权所有人、共有人、坐落位置、房屋竣工日期

（建筑年代）等信息页并填写房产证书编号，待政策实施部

门审核通过后，方可领取装修材料类补贴券，前往符合资质

的商家购买商品，核销补贴券。

（二） 支付立减

个人消费者使用本人云闪付 APP 完成核销，开具销售发

票价税合计金额应为包含政府补贴的最终销售价格，应与核

销补贴券的单笔结算金额一致对应。

（三）其他注意事项

1.用券期限。本次政策最晚执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补贴申领期限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补贴券核销截止日期最

晚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每张补贴券自领取之日起 2 个自

然日内有效，首张补贴券失效的，可再次领取一次，最多可

领取 2 次。补贴券可通过云闪付 APP“我的—优惠券”查看。

2.补贴申请。政策采取消费者支付立减的方式进行补贴，

补贴资金由参与商家先行垫付。消费者在订单支付前，向销

售商家出示补贴券二维码，扫码使用。补贴资格领取人和实

际付款人必须一致。

3.资金结算。政策参与商家通过银联云闪付“鲁换新”信

息平台核实消费者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信息与上传发票登



记个人信息是否一致，并上传产品安装后照片、销售发票、

交易小票、水效标识（智能马桶一级水效）等资料。市商务

局按照有关审核拨付程序向政策参与商家拨付补贴资金。若

中央和省级下达的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则超出部分由相关市、

区县（功能区）通过地方资金支持，中央和省级不再负担。

4.有效日期。政策参与商家必须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前

完成现场交付或送货安装，及时上传完整证明材料并申报。

补贴申报端口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 24 时关闭，逾期上传（含

修改后上传）不予受理，超期造成的损失由政策参与商家自

行承担。

5.退货处理。消费者在购买补贴商品后退货的，政策参

与商家应按照消费者立减后的实付金额以“原路返回”的方式

退款。退货时，政策参与商家已收到补贴款的，须在 5 个工

作日内将所退商品的补贴资金退还至政府指定资金账户，否

则政策实施部门有权取消该商家参与政策资格。消费者发生

退货、退款情形均占用一次购买名额，不得再次享受补贴。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部门配合

各区县（功能区）商务、发展改革、民政、财政、市场

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明确职责分工，切实

抓好组织实施。各区县商务部门牵头做好家装厨卫“焕新”工

作，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参与商家遴选、资格审查等；发

展改革部门负责加强统筹协调；民政部门会同商务等部门开

展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工作，并将数据接入市级服务平台；



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资金保障工作；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

加强产品质量和价格监管，对参与政策经营主体出现的价格

欺诈、假冒伪劣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城市管理部门根据

工作实际，按职责分工配合参与审核等工作。

（二）落实平台责任

银联商务负责政策参与商家及商品录入平台配置、补贴

资格发放和领取、补贴资格核销、常态化监测评估等工作。

提供咨询服务专线，配备稳定的专业团队，及时解决补贴发

放及核销过程中遇到的各项咨询及投诉。向市商务局提供家

装厨卫“焕新”政策有关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在政策实施期间，

通过大数据分析、实名验证等手段，协助政策实施部门监控

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严防虚假交易、套取

补贴资金等行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三）强化过程管理

对在各级审核、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政策参与商家存在违

反价格承诺、“先涨价后补贴”和套骗补行为的，要第一时

间取消其参与资格；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通

报发现问题和处理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追缴补贴资金，

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查处。

五、营造良好氛围

（一）强化活动促进

以“好品山东 商行天下”为引领，线上线下融合，积极参

与“2025 全国家居焕新消费季”，持续举办“家装消费节”“绿

色环保装修进万家”“齐鲁云上家装”“绿色建材下乡”等家装



厨卫“焕新”促消费活动。继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乡村、

进社区、进平台、进展会、进企事业单位“五进”行动，为消

费者亲身体验绿色、智能、适老家居设计和产品提供便利。

（二）加强环境优化

引导社区、小区规范设置废旧家具、装修垃圾暂存点，

为装修车辆、废旧物资回收车辆进出小区提供便利。充分发

挥国家和地方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行业自律，建

立快速纠纷协调机制。

（三）做好宣传推广

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多渠道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统筹消费

品以旧换新各项优惠政策，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活动、申领

补贴。要根据工作进度和开展情况，做好培训工作。要主动

发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好政策答疑。要认真总结经验

做法，增强交流互鉴。


